
英文證明書申請書
	申請事項
	申請公司登記基本資料英文證明書　　份

	申請事項說明
	

	受理機關
	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
（實收資本額達新台幣5億元以上之公司，由經濟部商業司受理；未足新台幣5億元之公司，請逕向所屬直轄市政府、本部中部辦公室或新北市政府辦理）

	繳納規費
	新台幣     　　　元
（申請核給英文證明書者，每份應繳納證明書費600元，同次申請相同英文證明書二份以上者，第二份起每份應繳納證明書費100元。）

	申請人
	公司統一編號
	
	(加蓋公司、負責人印章)

	
	公司名稱
	
	

	
	代表人
	
	

	
	公司所在地
	
	

	代理人
(未委託代理人申請者，免填)
	姓名
	
	(加蓋代理人印鑑)

	
	地址
	
	

	聯絡人
	姓名
	
	電話
	　　　

	
	E-Mail
	
	傳真
	　　　

	領取方式(填數字)
	
	1. 郵寄
2. 自取(逾期一星期轉郵寄)

	申請日期
	　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


	□ 退費轉帳  
	
	銀行（郵局） 
	
	分行（支局）  
	帳號         
	

	※如以轉帳方式退還規費請勾選並詳填銀行（郵局）分行（支局）名稱、帳號及檢附公司存摺影本，轉帳匯費由本局支付，請多加利用。


